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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民調機構很多，每遇重大選舉，往往會連 續公佈大量的選舉民調。但到選舉結束，對照選舉結果與媒體民調，會發現民調大多並不準確。大陸在選情預測被證實有不準確後，每有“被民調誤導”之歎。筆者 因此產生兩個問題：選舉民調為什麼會不準確？選舉民調是在反映民意，還是在引導民意？由此兩個問題，又引出第三個問題：大陸應如何看待選舉民調？ 

一、選舉民調為什麼會不準確？ 

這裏所說的“不準確”，是指誤差。誤 差是由於測量工具的本身的缺陷而導致的不準確現象。理論上講，誤差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需要說明的是，誤差不是錯誤，它與有意識地發佈虛假民調所導致的誤 導有質的不同。本文僅討論影響誤差因素，而不觸及調查主體（包括民調機構和委託者）故意篡改、公佈虛假民調的行為。 

依筆者看來，民調在其生產過程中，至少如下因素，會影響到誤差的大小： 

（一）抽樣。這又分為三個層面： 

抽樣方法。如果是電話民調，則是指抽號的方式產生的誤差（隨機產生後4位號碼，與隨機產生完整的電話號碼，調查結果是不一樣的）。 

抽樣清冊。以公開發行的家庭電話號碼簿為抽樣清冊抽樣，與以電話公司資料庫為抽樣清冊抽樣，或者以民調機構自己的資料庫為抽樣清冊進行抽樣，調查的結果亦不一樣。 

無反應。抽出的樣本中，有一些電話號碼是無效的，譬如空號、無人接聽、忙音，或者有些電話號碼是商業機構、機關、醫院等非住宅電話。即使有人接聽，也可能會出現語言不通、心理障礙、年齡、身份不符（如沒有投票權的外籍人士）等等。 

從總體到抽樣清冊，由抽樣清冊到樣本，由樣本到成功樣本，僅抽樣過程，就會出現3次誤差。 

（二）訪員素質。電訪員的性別、年 齡、職業、語言表達能力、工作時間、工資水平以及其所受到的訪員訓練，對於民調的結果也很有影響。在臺灣，合格的訪員應該至少接受11個小時的訓練，精通 國語、閩南話、客家話，具有親和力，具有社會經驗，最好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主婦。而整個訪員團隊則必須男女各占一半。 

（三）問卷設計質量。問卷中是否 會出現誘導性的或者先入為主的問題，譬如先問“你認為國民黨擺脫黑金形象了嗎”；問題的排列順序是否合理，譬如緊接著上一問題，問“假如明天大選，你會投 誰？連宋、陳呂？”問卷中問題的數量，也是影響著受訪人的意向表達，影響著民調的準確程度。 

除此之外，筆者還發現，民調機構喜歡在某一事件（陳由豪案、沈富雄爆料等）發生後或者在某一特定時間（就職幾周年、選舉前20天等）進行民調，且幾乎都會加上一名“如果明天投票你會支持哪一位”。實際上，把現時的特定事件與未來的選舉相連，誤差也就產生了。 

（四）訪問過程。訪員能否清楚地按照問卷的設計者的指示讀完全部提示，立場是否客觀、不帶有任何感情或個人傾向。 

（五）機構效應。儘管民調執行機構認為自己是中立的，但被訪者往往根據自己的印象，把民調機構劃歸不同的陣營。泛綠選民如果接到親泛藍的民調機構的徵詢電話，則可能表現出較高的拒訪率、較低的泛綠支持度。反之亦然。 

（六）資料的處理。在處理原始資料時，是否根據選民總體的地區分佈、年齡分佈、性別分佈、族群分佈等特徵進行加權處理。 

（七）數字的詮釋。調查結果出爐後， 媒體在公佈民調時，不同的文字處理，也會產生不同的聯想。譬如連宋的支持度為39%，陳呂的支持度為35%，媒體可能詮釋為“連宋民意支持度小勝陳呂”。 實際上，如果置信水平為95%，誤差為正負3%，則兩者的差距在誤差之內，不能解釋為“連宋小勝陳呂”。 

（八）民調的方法。電話抽樣調查，採用分析途徑是統計學；回收問卷，採用的分析途徑主要是社會學；入戶面談，採用的分析途徑則主要涉及心理學。採用不同的民調方法，其結果也不一樣。 

綜上所述，在選舉民調的實施過程中，有8個因素、10個環節可能出現誤差。如果每個環節的誤差為5%，則民調的準確率最高只能達到95%的10次方，即59.9%。也就是說，即使政黨、媒體和民調機構都沒有弄虛作假，民調的準確率最高也只有59.9%。 

二、是反映民意，還是建構民意？ 

這要先弄清什麼是“民意”。所謂民 意，是民眾在相互交往中產生出來的集體意見，它最本質的特徵，就是社會性、互動性。就選舉來說，選民A投哪個候選人，往往要看選民B的態度（或附和、或對 抗），B的投票意向又往往受到選民C的影響，A、B、C三者都活在現實社會中，彼此相互聯繫，相互影響。他們會綜合各方面的看法，最後于投票日形成自己的 意見。在這個過程中，民意與人的互動性、社會性是分不開的。民調的進行過程是，訪員D把A、B、C三人孤立起來，由D與三人一對一地進行調查。此時，這三 人所反映出來的“民意”，已經沒有了互動性、社會性的成份。打一個並不很恰當的比喻，真實的民意就好比某些選舉舉手表決所得出來的結果（每個舉手者都在觀 察別人，也被別人觀察），而民調就好像組織部門進行民意摸底時與被訪對象一對一談話所得出來的結果，或者是匿名投票得出的結果。經驗告訴我們，這兩個結果 往往是有差距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民調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民意。 

不僅僅如此，如果你仔細觀察臺灣 的選舉，還會發現民調不僅不能反映民意，而且會建構民意。島內民眾確實在看民調投票。臺灣“立委”選制為“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因此會出現“配票” 和“棄保”。當選民發現自己鍾意的投票物件處於民調領先位置、自己這一票可能只是“錦上添花”、作用不大時，就會自覺改變投票意向，把自己這一票投向同黨 的其他處於當選邊緣的候選人，以使選票發揮“雪中送炭”的作用。結果，先期民調最高的候選人，可能會因其支持者紛紛改變投票意向而意外落選，形成所謂“丁 守中現象”。2001年“立委”選舉時，一些先期民調排名第一、第二的人，最後紛紛落選，就是選民“自發配票”造成的。 

另一些選民發現自己的投票物件民 調落後可能當選無望時，為了不使自己這一票不至於白白浪費，可能會放棄原先中意的候選人，轉為全力保其他候選人過關，也即所謂的“棄保”。結果，原先民調 較弱的一方，變得更弱，遠低於其應有的支援度。譬如2000年“大選”時的“棄連保宋”。 

即使在不存在棄保與配票的一對一 單一席次選舉中，民調也完全可以影響選民。選舉中有所謂“騎牆派”，或稱“西瓜偎大邊”者，他們不是根據信念、理想而投票，而是對決雙方的氣勢，甲氣勢高 則投甲，乙氣勢高則投乙，而他們判斷雙方氣勢高低的依據，則主要是所謂中立媒體、機構所公佈的民調。有些候選人適時發佈民調，營造勝選氣勢，藉以引導“騎 牆派”。而另一些候選人則反其道而行之，採取“哀兵戰術”，在選前調低民調，宣揚“選情告急”，以期激發支持者的危機意識，踴躍投票。 

在以上幾種情況中，民調與其說是在反映民意，還不如說是在建構民意。實際上，有些政黨和候選人在選前故意發佈虛假民調，正是想用民調對民意的建構作用，來使選戰朝著對己有利的方向發展。 

三、大陸應如何看待民調？ 

大陸明知道民調有局限，但還要倚重民 調。因為，民調畢竟是一種“精確新聞”，它與傳統選舉新聞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民調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直接（如面對面訪問）或間接（如電話訪問）的系統 性觀察，彌補了傳統選舉新聞缺乏普遍意見的缺失（如傳統選舉新聞深受消息來源控制，以及新聞報導所呈現的聲音大都是政府官員或社會精英的意見等）。對大陸 來說，由於資訊來源相對單一，與其僅僅根據電視畫面透過出來的一鱗半爪臆測，還不如采信量化的、貌似精確的民調。 

筆者以為，為了不迷失於民調之中，學者在采信民調時，必須全面、正確地解讀民調。而全面、正確的解讀民調，意味著他必須考慮如下幾點： 

第一，必須把誤差考慮進去。一般民調都會表明誤差範圍，如“A支持度為39%，B支持度為35%，誤差範圍±3%”，這表明，A的實際支持度可能下探至36%，B的實際支持度可能高達38%，B高於A。所以，此時A支持度雖比B高4個百分點，但這一結果並沒有任何意義。 

第二，必須考慮“置信區間”（臺灣叫 “信賴水準”）。如果民調標明“信賴水準95%”，這一句話的意思是，假設該民調機構做100次民調，則只能保證有95次的結果是在上述誤差範圍之內，另 有5次的誤差將超過其所標明的誤差。也就是說，每20次民調中，就有一次的結果是完全不靠譜的。學者在分析民調時，如果某次民調的結果與經驗、常識相去甚 遠，則在采信該民調之前，必須審慎。 

第三，必須考慮未表態者的資料。如果民調差距不足一成，而未表態者高達三四成，則未表態者的動向觀瞻，選舉結果將有被顛覆的可能。此時的民調，基本上可以稱為一種“無效民調”。 

第四，當心機構效應。如果民調的執行機構有明確的政黨屬性，則對方陣營的支持者可能隱藏投票意向，導致民調結果失真。如果民調是由某一政黨執行並主動公佈的，且當時存在配票、棄保、“哀兵戰術”等可能性時，那幾乎可以判定，該民調是政治勢力用來影響民意的虛假民調。 

第五，以民調為依據做選情分析時，應該看大勢、綜合參考多家機構公佈的民調，且要看民調的長程變化趨勢，以防偏頗。 

(完)
